关于做好在宁高校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候选人酝酿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附院党委：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做好在宁高校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候选人酝酿推荐工作的通知》精神，经校党委研究决定，现将我校做好在宁高校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候选人酝酿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名额

根据省委安排，分配给在宁高校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5名，其中党员领导干部3名，工作一线的党员2名。
二、推荐范围

根据省委的名额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一般从在宁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产生，原则上部属高校2名，省属高校1名；工作一线的党员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在在宁高校有突出贡献、知名度较高的两院院士中考虑，可推荐上报2名。原则上与党员领导干部人选的产生单位不交叉。按照中央部署的精神，既担任领导职务，又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专家学者（院士）可视为一线代表。同时，省委要求在宁高校所推荐的5名人选中必须有2名不超过55岁。推荐人选一般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交叉。
三、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
1、12月15日召开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部署推荐工作。

2、12月18日召开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会议，动员布置推荐工作。

3、12月19日各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进行民主推荐，经支委会研究，提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上报党总支（党委）。

4、12月20日各分党委、党总支召开党委会或总支委员会会议，提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

5、12月21日各分党委、党总支征求党支部和党员意见，然后将初步人选推荐名单上报党委组织部。

6、12月22日召开校党委常委会，提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征求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的意见。

7、12月26日校党委将代表候选人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上报省委教育工委。
四、工作要求
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贯穿于酝酿推荐工作的全过程，严格按照程序办事，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充分发动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保证参与率。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加大组织宣传工作力度，努力使参与酝酿推荐十七大代表候选人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达到两个百分之百。第二，坚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党支部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上报党总支（党委），党总支（党委）根据多数党支部的意见对人选进行遴选，提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再下去征求党支部和党员意见，然后上报学校党委。学校党委根据多数党总支（党委）的意见对人选进行遴选，提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再征求党总支（党委）的意见，然后上报省委教育工委。在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名单时，要坚持集体研究决定原则，要根据多数党组织或多数党员的意见由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
五、切实加强对推荐工作的领导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做好十七大代表酝酿推荐工作的重要意义。
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并认真抓好这项工作，要切实加强领导，努力做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统筹安排，精心组织，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圆满完成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酝酿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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